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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通過會議紀要  

 
2021 年 1 月 29 日舉行的第十二次會議的紀要  
(立法會 CB(2)773/20-21 號文件 ) 
 
   上述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。  
 
 

II. 續議事項  
 
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 
 
2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她上次與政務

司司長會面的日期是 2021 年 2 月 1 日，當時她
已向司長轉達了議員於 2021 年 1 月 29 日舉行
的上一次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關注，包括

政府官員在立法會會議上就口頭質詢提供的答

覆，以及政府當局的防疫抗疫工作。政務司司長

回應時表示，他希望市民繼續支持政府當局的

防疫抗疫工作，並創造有利條件，讓各行各業

能在農曆新年後逐步有序恢復營業。  
 
3.  田北辰議員表示，屬沙田至中環綫項

目一部分的東鐵綫新信號系統的啟用日期已由

2020 年 9 月延至 2021 年 2 月。田議員關注到
多宗涉及該新信號系統的事故，並表示該系統

曾多次在沒有列車駛過停車燈號的情況下發出

警號。此外，該系統提供的列車位置資訊亦被

發現偶有出錯，與列車的實際位置不符。他希

望政務司司長告知議員，政府當局就該等事故

採取的跟進行動為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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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內務委員會主席重申，就整體原則

而言，議員在此議項下提出的意見，應該只限

於關乎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間的關係的

事宜，而議員應在相關事務委員會或研究政策

事宜的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提出屬不同政策範

疇的事宜。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她會向政務司

司長轉達田北辰議員的關注，而田議員亦可透

過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或相關事務委員會跟進

他所關注的事宜。  
 
 

III. 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 
 
(a) 法律事務部就根據《議事規則》第 54(4)條

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的法案所擬備的報告   
 
《 2021 年稅務 (修訂 )(附帶權益的稅務寬減 )
條例草案》  
(立法會 LS34/20-21 號文件 ) 

 
5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上述條例草案擬備的

報告。  
 
6.  周浩鼎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法案委員

會，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。議員表示贊同。

黃定光議員、李慧琼議員及周浩鼎議員同意加

入該法案委員會。  
 
(b) 2021 年 1 月 29 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

法律事務部報告   
(立法會 LS32/20-21 號文件 ) 

 
7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 2021 年 1 月 29 日在憲
報刊登並於 2021年 2月 3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
上省覽的 6 項附屬法例 (即第 9 至 14 號法律公
告 )擬備的報告。  
 
8.  議員對上述 6 項附屬法例並無提出任
何疑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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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，對上述附

屬法例作出修訂的期限為 2021 年 2 月 24 日的
立法會會議。  
 
(c) 2021 年 2 月 5 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

法律事務部報告   
(立法會 LS33/20-21 號文件 ) 

 
10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 2021年 2月 5日在憲報
刊登並將於 2021 年 2 月 24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
席上省覽的兩項附屬法例 (即第 16及 17號法律
公告 )擬備的報告。  
 
11.  議員對上述兩項附屬法例並無提出任

何疑問。  
 
(d) 2021 年 2 月 9 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

法律事務部報告   
(立法會 LS35/20-21 號文件 ) 

 
12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 2021年 2月 9日在憲報
刊登並將於 2021 年 2 月 24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
席上省覽的《2021 年預防及控制疾病 (對若干人
士強制檢測 )(修訂 )規例》(第 18 號法律公告 )擬
備的報告。  
 
13.  姚思榮議員認為有需要對該項規例詳

加研究。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與預防及控制

疾病相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已就內務委員

會交付該小組委員會的所有附屬法例完成審議

工作，並已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相關報告。內務

委員會主席就該項規例應否交由該小組委員會

研究諮詢議員。議員表示贊同。  
 
14. 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，對上述 3 項
附屬法例 (即第 16 至 18 號法律公告 )作出修訂
的期限為 2021 年 3 月 24 日的立法會會議；若
獲立法會議決延期，則可延展至 2021 年 4 月
21 日的立法會會議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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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2021 年 2 月 11 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
法律事務部報告   
(立法會 LS36/20-21 號文件 ) 

 
15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 2021 年 2 月 11 日在憲
報刊登的《2021 年〈2019 年聯合國制裁 (索馬
里 )規例〉(修訂 )規例》(第 19 號法律公告 )擬備
的報告。議員察悉，該項規例是根據《聯合國

制裁條例》 (第 537 章 )訂立而無須提交立法會
省覽，亦不受立法會修訂。  
 
16.  議員對該項規例並無提出任何疑問。  
 
 

IV. 將於 2021 年 2 月 24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
事項  
 
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

第 12/20-21 號報告   
 
17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上述報告擬稿

所涵蓋的附屬法例的修訂期將於 2021 年 2 月
24 日的立法會會議屆滿，該報告擬稿已發送給
議員。沒有議員表示有意就該等附屬法例發言。 
 
(a) 質詢  

(立法會 CB(3)346/20-21 號文件 ) 
 

18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經立法會主席

批准於是次立法會會議提出的質詢，已向議員

發出。  
 

(b) 政府法案首讀及二讀 (辯論中止待續 ) 
 

1. 《 2021 年撥款條例草案》  
 
2. 《 2021 年仲裁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3. 《 2021 年僱員補償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4. 《 2021 年道路交通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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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財政司司長將

於是次立法會會議上向立法會提交《2021 年撥
款條例草案》。內務委員會主席進一步表示，

內務委員會將於 2021 年 2 月 26 日的會議上考
慮上述第 2 至 4 項的條例草案。  
 
 

V.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  
 
《 2020 年印花稅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報告  

(立法會 CB(1)573/20-21 號文件 ) 
 
20.  法案委員會主席林健鋒議員向議員簡

述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，詳情載於法案委員

會的報告內。林議員表示，法案委員會及政府

當局均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案，而法

案委員會不反對在 2021 年 3 月 17 日的立法會
會議上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。  
 
21. 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，如擬對條

例草案提出修正案，作出預告的期限為 2021 年
3 月 8 日 (星期一 )。  
 
 

VI.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 
 (立法會 CB(2)774/20-21 號文件 ) 
 

22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截至 2021 年
2 月 18 日，有 6 個法案委員會及 2 個在內務
委員會轄下成立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；另有

10 個在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以研究政策事宜
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。輪候名單上有 6 個研
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。  
 
 

VII. 其他事項  
 
23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2 時 44 分結束。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21 年 2 月 24 日  


